现场踏勘与重要事项披露及权责与义务知晓确认书

厦门市旧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一、现场踏勘情况
     年     月     日，我（司）作为意向人对贵公司出租的“石泉路17号101室等11处公房资产公开招租”项目（具体标的名称：                                       ）进行了现场踏勘，现就现场踏勘情况确认如下：
[bookmark: _GoBack]经现场踏勘，上述标的符合我（司）承租要求，我（司）已仔细了解上述标的详细情况，到现场进行实物审鉴。我（司）认可并接受本次招租项目对标的来源、风险和瑕疵进行的提示和披露，系自愿参加本次项目的公开竞价。我（司）向厦门特拍拍卖有限公司办理本次招租项目的登记手续后，即表明我（司）接受本次招租项目的一切现状（包括瑕疵等），成交后所发生的一切后果我（司）自行承担。
二、重要事项披露知晓情况
1. 我（司）已详细阅读熟知了《招租方案》及本次房屋招租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附件，对本次招租项目的房屋现状及所有相关材料无任何异议，并确认接受招租房屋交付前可能发生的相关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漏水、安全隐患等）。
2. 我方确认已详尽知悉房屋权属现状（以下视情况使用）：
（1）地址：【                     】，因历史遗留原因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但贵司作为出租人享有合法占有、使用、出租等权利，房屋规划用途：【                  】；
（2）地址：【            】，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编号：【      】，房屋所有权人为【              】，房屋土地用途：【           】，房屋用途：【                    】。
3.我（司）确认贵司已完整、充分地披露和说明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等的全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房屋权属、土地和房屋性质、建设规划用途、建设及消防状况、运营/物业管理等）并提供所有相关文件，我（司）亦已向有关部门了解核实并对房屋及周边环境进行现场勘验并充分考虑所有与房屋使用、经营收益相关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全部状况、环境、交通、客流）等，自愿以现状承租该房屋并自行承担风险。
三、本确认书确认事项为我（司）作为意向人经现场踏勘后的真实意思表示。本确认书“重要事项披露”我（司）已真实知晓，无任何异议，我（司）愿意遵守和执行本确认书所确认的全部内容，并承诺上述因素及其变化等均不作为我（司）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或要求变更《房屋租赁合同》或归责于贵司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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